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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1111----0000888822229999 

一、 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 9 月 1 日起開始申報。 

二、 天秤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30 日內經報備勘驗，稅捐得以扣除減免！ 

三、 財稅專欄／貸息超標 移轉訂價別馬虎。 

四、 被繼承人遺留財產不論財產資料清單有無，均應誠實申報。 

五、 稅務問答／公司四種情形 免辦暫繳申報。 

六、 稅務問答／茶農受託加工茶菁 免營業稅。 

七、 請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期限向國庫繳清所扣稅款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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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01101101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開始申日起開始申日起開始申日起開始申報報報報  

 
 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101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將於 9 月 1 日

開始，凡採曆年制會計制度之營利事業應於至 101 年 10 月 1 日前申報。  

   依所得稅法及相關函釋規定，營利事業符合下列情況者免辦理暫繳申

報：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而依所得稅法第 98 條

之 1 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  

   二、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定之小規模營利事業。  

   三、依本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  

   四、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情事，

依規定應辦理當期決算申報者。  

   五、上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無應納稅額或本年度上半年新開業

者。  

   六、依 100 年度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之 1/2 為暫繳稅額在新臺幣 2,000 元

以下者。  

   該分局說明，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可選擇按其 100 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應納稅額之 1/2 為暫繳稅額，自行向公庫繳納並依規定格式，填具暫繳

稅額申報書，檢附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資料辦理申報。公司組織

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簿據完備，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

期辦理暫繳申報者，得以 101 年度前 6 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試算其前半年之

營利事業所  

   得額，按當年度稅率，計算其暫繳稅額。  

   此外，採上年度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之 1/2 為暫繳稅額之營利事業，如暫

繳稅額超過新臺幣 2,000 元，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

稅額抵減暫繳稅款者，於自行向公庫繳納暫繳稅款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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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天天天天秤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秤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秤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秤颱風造成之災害損失，，，，30303030 日內經報備勘驗日內經報備勘驗日內經報備勘驗日內經報備勘驗，，，，稅捐得以扣除減免稅捐得以扣除減免稅捐得以扣除減免稅捐得以扣除減免！！！！  

 
 近日天秤颱風來襲帶來強風豪雨，對台灣東南部地區造成重大災害，南區國

稅局恆春稽徵所表示，受災的營利事業，因災害導致財產損失，在期限內提出

申請，即可減免稅捐降低損失。  

   該所呼籲營利事業應在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

報請管轄稅捐機關派員勘查，經核定後，明（101）年 5 月報稅時即可扣除災

害損失。災損總額在 350 萬元以內、受損標的物投有保險部分或可提供會計師

簽證報告者，可由稽徵機關書面審核，免再派員實地勘查。  

   該所進一步指出小規模營業人凡因水災影響無法營業者，得申請管轄國

稅局分局或稽徵所准予扣除其未營業之天數，以實際營業天數查定營業稅。而

一般營業人之商品、原物料、在製品、製成品因水災而變質、損壞、毀滅、廢

棄者，報經管轄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派員至現場查看屬實後，准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予以認定。  

   另外納稅人如對於災害損失有關稅捐減免之規定或報備方式有不明瞭

的地方，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相關申報書表亦可至財政部稅

務入口網（www.etax.nat.gov.tw）下載運用。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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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財稅專欄財稅專欄財稅專欄財稅專欄／／／／貸息超標貸息超標貸息超標貸息超標    移移移移轉轉轉轉訂價別馬訂價別馬訂價別馬訂價別馬虎虎虎虎    

【經濟日報╱李韻慈】 2012.08.29 03:24 am 
 

  

按所得稅法第 30 條規定，借貸款項約載利率超過法定利率時，仍按當地商業銀行最高

利率核計，但非銀行貸款原經稽徵機關參酌市場利率核定最高標準者，得從其核定。

（101 年核定利率最高不得超過月息 1 分 3厘）。惟近日發現國稅局對於納稅義務人與

關係人間之的借貸利率，對高於 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款利率）加一碼以上的利率，

提出挑戰並剔除高於國稅局認可部分。換言之，營利事業將資金貸予他人，雖非低到

無償也非高到超過民間最高借貸利率，在這兩者間應如何推出合理利率，來保護自己

利益，成為值得研究課題。  

就法理而言，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以下簡稱移轉訂價查

核準則）第 5條規定，適用該準則規定的交易類型較常見約有 6 種，其中資金使用的

交易類型，含資金借貸、預付款、暫付款、擔保、延期收款或其他安排，主要是為避

免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具有從屬或控制關係的營利事業相互間，藉由不合營業常規的安

排，以提供關係企業營運所需資金，進而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資金借貸交易若屬移

轉訂價查核準則中規定應該備妥移轉訂價報告者，納稅義務人應確保移轉訂價報告內

容有充分資料可以協助佐證利率的合理性，包括應備妥完整借貸契約。關係人間的借

貸利率是否符合常規，端賴該利率是否為非關係人間也會接受的商業安排且能予以佐

證。  

惟實務上，如何能證明該利率也為非關係人間也會接受的商業安排，成為移轉訂價報

告編製者的一項挑戰。若只說明該利率高於國稅局可接受的一般民間借款利率恐不被

國稅局接受。若要提供其他類似公司借款合約來協助證明利率合理，基於非公開資訊

取得不易，恐亦有困難。國稅局在此方面，目前有提出要求應提供國際樣本，關於借

款者的信用評等（等同於發行債？），在移轉訂價報告分析上應納入穆迪（Moody's）

或及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信用評等，定位借款人信用等級，從而得知公平

市場利率以為佐證。  

許多公司會認為，企業會選擇向關係人借款而非銀行，乃是因為本身借款條件（缺乏

不動產、保人或獲利記錄）不足。也因此自行認定基於高風險故用高利率向關係企業

借款屬於合理。實務上這樣的作法雖非沒有道理，但也應謹慎確保將來不會被國稅局

挑戰。縱使是百分之一的利率調整，對於高金額的借貸影響是可以相當嚴重。基於移

轉訂價舉證責任歸屬於納稅義務人，且在利率高低認定上是有主觀判斷空間，公司若

有高金額的關係企業借貸，更應謹慎編好移轉訂價報告並納入國稅局可接受的分析，

以降低風險。（作者是正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移轉訂價部襄理）  

【2012/08/2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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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被繼承人遺留財產不論財產資料清單有無被繼承人遺留財產不論財產資料清單有無被繼承人遺留財產不論財產資料清單有無被繼承人遺留財產不論財產資料清單有無，，，，均應誠實申報均應誠實申報均應誠實申報均應誠實申報  

 
國稅局提供被繼承人財產資料清單，僅能作為遺產稅申報時之參考，如經查獲

短漏報情事，不會因為清單未列示而免罰。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近日查獲一案例，被繼承人甲君於 97 年間死

亡，其繼承人乙君辦理遺產稅申報時，漏未申報甲君生前持有未上市 A 公司股

權，因該公司名下尚有數筆不動產，經該局依法核定甲君死亡日之 A 公司股權

價值約 1 千餘萬元。乙君表示不清楚甲君名下財產若干，故依國稅局提供之財

產資料清單申報，並非故意逃漏稅，主張免予處罰。惟該局調查發現 A 公司於 

100 年間向法院聲報選任乙君擔任清算人，顯見乙君於國稅局查獲前早已知悉

甲君持股事實，卻未自動向國稅局補報並補繳所漏稅額，依法仍應補稅處罰。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國民死亡時遺有財

產者，應就其境內、外全部遺產依法課徵遺產稅，其財產價值之計算係以被繼

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準。國稅局提供之財產資料清單，限於資料蒐集時差，並

非被繼承人死亡當時實際財產狀況，故僅能作為申報參考，不能作為日後短漏

報財產免予處罰的理由。該局提醒民眾如有類似情形，請趕緊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額，以免被國稅局查獲後，還要多繳一

筆罰鍰。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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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公司四種情形公司四種情形公司四種情形公司四種情形    免辦暫繳申免辦暫繳申免辦暫繳申免辦暫繳申報報報報    

【經濟日報╱本報訊】 2012.08.29 03:24 am 
 

  

埔里鎮涂小姐問：哪些情形可免辦理暫繳申報？  

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答覆：下列各種情形，可免辦理暫繳申報：一、營利事業未以

投資抵減稅額、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暫繳稅額者，自行繳納暫繳稅款後，

得免依所得稅法第 67 條第 1項規定辦理申報。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

營利事業，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第 98 條之 1 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

三、獨資、合夥組織及經核定之小規模營利事業。四、公司組織計算之暫繳稅額在新

臺幣 2,000 元以下者。 

 

【2012/08/2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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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茶農受託加工茶菁茶農受託加工茶菁茶農受託加工茶菁茶農受託加工茶菁    免營業免營業免營業免營業稅稅稅稅    

【經濟日報╱本報訊】 2012.08.29 03:24 am 
 

  

臺南市東山區王先生問：農民接受其他農民委託將其收穫的茶菁加工，是否應課徵營

業稅及辦理營業登記？  

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答覆：按財政部規定，茶農如有接受他人委託加工茶菁，應辦理

營業登記並應就其加工的勞務課徵營業稅。鑒於茶菁加工屬製作粗茶或茶葉必要程

序，且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業，就農民自產茶菁自行加工的農產物免徵營

業稅，對囿於資力無法購置器械設備自行加工的茶農，如就其委託其他茶農加工的勞

務仍須課徵營業稅，將增加茶農生產成本，為期不論自行加工或委託其他茶農加工的

農產物，租稅待遇一致，財政部爰核釋農民接受其他農民，將其收穫茶菁委託加工免

徵營業稅，俾各規模茶農得以發展。 

 

【2012/08/2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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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請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期限向國庫繳清所扣稅款以免受罰請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期限向國庫繳清所扣稅款以免受罰請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期限向國庫繳清所扣稅款以免受罰請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期限向國庫繳清所扣稅款以免受罰  

 
 屏東市○○國民小學江小姐問，學校於 101 年 8 月 1 日給付老師薪資並扣取

稅款，應何時繳納扣繳稅款？  

   國稅局屏東縣分局說：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之教職

員薪資已納入綜合所得稅課稅範圍，學校給付予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薪資

及各類所得，依所得稅法第 92 條規定，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上一月

內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因此學校應於 101 年 9 月 10 日前繳納扣繳稅款。給

付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

即應於 101 年 8 月 10 日前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  

   江小姐又問，如逾期繳納扣繳稅款，滯納金如何計算？  

   屏東縣分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第 3 款規定，扣繳義務人逾規定

期限繳納所扣稅款者，每逾 2 日加徵 1%滯納金，例如：101 年 8 月 1 日已扣稅

款 10 萬元如未於規定期限 101 年 9 月 10 日前繳納，而遲至 101 年 9 月 15 日

繳納，則應加徵 2%滯納金 2,000 元，請扣繳義務人切實依規定期限向國庫繳

清所扣稅款，以免受罰。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